
管理暂行办法》 、 《 南漳县农林特产税征收 管理暂行

办法》 和《 南漳县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》 ，

使农业税征管人员有章可循，有法 可依；纳税者了解

政策，照章纳税；有关部门职责清楚，各司其职；使

农业税工作走上制度化、法 制化的轨道。

第二，建立监督机制，增强征管约束力。经过同

检察院协商，经县编委批准，在县财政局设立了财政

检察室，行使经济检察职能，重点查处 偷税、 抗税及

其他严重违反财政法规的经济案件。财政检察 室业务

上由检察院领导，行政上由财政局领 导。针对少 数围

攻、 殴打、 谩骂农税征管人员，严重干扰农税干部依

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，县公安局、 财政局联合发出

了 《 关于加强农税征收管理，保障 农税人员依法执行

公务的 通告》 。

第三，点中套点，推 动依法 治 税。为 了摸索经

验，推动试点顺利开展，采取点中套点的办 法，由财

政局和县法院联合组织工作组在胡营镇办了依法治税

的试点。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农税征收管理的意

义和办法，提高认识，增强法制观念和纳税意识。动

员群众自觉补交税款.对少数抗税不交的钉子户，按

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，强行补税。根据胡营镇试点的

经验，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各乡 镇法庭庭长、财政所长

参加的依法治税现场会，迅速在全县开展了依法治税

的活动。全县1 700多个欠税户 已 有1 400多 户补交了

历年所欠的税款17万多元。

第四，建立征管网络，制定内部工作规范。农税

征管工作面大，情况复杂，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

必须建立起适应当前农村新形势的农税征管网络，依

靠各方面的共同努力，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国家税收

政策。为此，制定了《 南漳县 农 税 征管 网络试行办

法》 ，明确了政府和有关方面的职责、 工作范围。在

县成立了由常务副县 长任 主 任，由财 办、公安、工

商、 财政、银行、 粮食、 供销、林业、外贸、 土 地管

理、 农业经营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“农 业税征

收管理委员会”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县财政局长兼

任。在乡（镇）成立了农税征管领导小组。还选聘一

批助（代）征人员，发给《 农税助（代）征员证》 ，

协助征收管理。同时，制定了《农税工作规范》 ，要

求各级农税征管组织和征 管人员 贯 彻执 行中央关于

“两手抓”的方针，坚持一手抓农税征管。一手抓思

想政治工作.对征管人员加强有关税法、法律、法规

的教育，不断提高思想、业务素质，遵纪守法，模范

执法，做到 “五不准”，即不准乱开 减免税口子，不

准收受贿赂，不准收 “人情税”，不准营私舞弊，不

准擅自提高或降低税额标准。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，使

纳税人做到 “四个明白”即明白 税种、税率、纳税任

务，交税时间。

襄樊市在南漳县试点的基础上，不 失时机 的召开

了现场会，总结和推广了南漳县建 立农税征管新秩序

的经验，会后，又发 出 关于加强 农业 税、农林特产

税、耕地占用税和建立征管网络的四 个文件，市检察

院和财政局联合发出了建 立县（市）财政检察室的工

作细则。襄樊市通过开展农业税 管理规范化活 动，初

步整顿了农税秩序，强化了征收管理。

农业税征管
在农业税征收中应

抓紧解决税费不分的问题

李 敏

当前，农业各税征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，就

是税费不分，税费混收。它严重影响了农业各税征收

任务的完成，需要抓紧纠正，以维护税法的严肃性。

一、名目繁多的提留、摊派款。从襄阳县的农村基

层组织对农民收入的提留情 况看，由乡镇政府规定的

提留项目在10项以内，人平提留27元左右。但在实际

执行中都变了样，从行政村到自然村，从大队到组，

提留项目各级都有，最后落到农民头上，人平提留已

达120元之多。提留项目有：干 部工 资、报刊费、五

保困难户费用、文化福利费、固定资产费、教 育费附

加、 优抚费、计划 生育活 动费、交 通 费、民兵训练

费、堤防保护费、集资建校费、牲畜包诊防疫费、治

安费、 麦场保险费、灭鼠防疫费、妇幼保健费、机 械维

修费、共同生产费、卫生事业费、广播 事业费、邮电

事业费、水费、招待费、乡雇临时勤杂人员工资等二十

多项。还有一些临时性的项目，如办电集资、办企业

集资、骨灰堂集资等。这些费用的提取，已超过了农

民的承受能力。

二、税费混 收，影响了农业 各税征收任务的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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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农村存在的高额多项提留现象，不但加重了农民

的负担，而且也成为农业税征收中的拦路 虎。为什么

这样说呢？农民们大都懂得 “种地完粮”、上交国税

是自古以来天经 地义的 事；有些人正 是利用 这 种心

理，为了把名目繁多的提留款收齐，打着农业税的幌

子，把提留和农业税混在一起，只要农业税收上来了，

提留款也随之可以完成。这种税和费混收的做法，不

但苦了群众，也给农业税征收工作造成阻力，产生了

欠税、抗税现象，影响了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。

欠税、抗税实际上是由抗费带来的后果。由于农

民不愿多交提留款，有抵触情绪，所以欠税抗税现象

时有发生，还不断发生殴打村组干部、 农税干部的事

件。有一个村，农业税亩平只有 8 元，仅占 全部土地

支出的 4 % ，而提留款占全部土地支出的 39%。由此

可以看出，抗税实际是抗费。有的农民 直接把农 业税

款交到财政所，就是一个很好地说明。他们说：“我

们不愿交提留，因为这是一些不明 不白的 钱”。

三、税费不分的问题，应抓紧解决。一是要坚决

制止乱摊乱派的行为。应根据实际需 要，尽量从减轻

农民负担出发，由乡镇政府制定统一的、合理的提留

项目和比例，由乡镇政府统一征收，其他部门不得向

农民摊派。征收中要公开提留项目、款额、用途，以

接受群众监督。对于不按统一规定，不按统一的提留

标准，不公开用途的征收项目，应坚决予以制止。

二是要改 “税费不分”为 “税费分流”。农业各税

要和提留款分开。（一）在征收项目上，税就是税，

费就是费，项目一一列出，公开向农民讲 清，让农民

心中有数。（二）在结算手续上，根据国家农 业税征

收政策，由村组干部代征，税款结算到户。税和费一

一计算清楚，分别开给完税票证和完费票证，不准把

提留款和农业税搅合在一起开票证。此外，要加强税

收税法的宣传，增加农业税征收的透明度和增 强农民

的纳税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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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县从1986年全面开

征了农 林 特 产 税。四年

来，全县农林特产税征收

工作逐步 规 范 化、制 度

化，税收收入也随之有较

大幅度地增长。1986年全

县农林特 产 税 入 库90万

元，1987年入库120万元，

1988年入库157万元，1989

年预计可征收 300 万元。

每年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均

占我县财政收入的10%以

上，为平衡我 县 财 政 预

算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，

增加农业投入，发展农业

生产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一、搞好政策宣传，

加强征管力量。

在政策宣传上，我们

特别注意了三个方面：一

是广泛深入地宣传。充分

利用文件、布告、图片、

广播以及组织 宣 传 车 下

村，召开村干部群众大会

等形式，广泛深入地宣传

开征农林特产 税 的 必要

性、合理性和有关政策，

让纳税者户户皆知，人人

皆晓；让主管、经营农林

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充分

了解和熟悉政策。二是争

取领导的重视。我们积极

争取县政府、 县人大的支

持，请政府领 导 召 开 会

议，协调财政和各有关部

门之间的关系。1986年全面开征农林特产 税时，县政

府主持召开了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 会议，

从而统一了县直各单位的思想认识。三是注意 政策宣

传的经常性。农林特产税是一个新税种，征管政策和办

法处在不断完善之中。我们对上级发布的新政策，注

意及时传达，及时向纳税者和有关部门宣传、解释；

对征管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，及时进行通报。我们始

终把政策的宣传解释作为日常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。

在加强征管力量方面，我们充分利 用多层次、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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